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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通过的关于第209/2023号来文的决定[footnoteRef:2]* [footnoteRef:3]** [footnoteRef:4]*** [2: 	*	委员会第九十八届会议(2025年1月13日至31日)通过。]  [3: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来文的审查：苏珊娜·阿霍、艾萨图·阿拉萨内·西迪库、苏瓦伊巴·巴尔瓦妮、辛德·阿尤毕·伊德里斯、玛丽·贝洛夫、林钦·乔佩尔、罗莎丽亚·科雷亚、布拉基·古德布兰松、菲利普·雅费、索皮奥·基拉泽、本雅姆·达维特·梅兹姆尔、大谷美纪子、路易斯·埃内斯托·佩德内拉·雷纳、安·斯凯尔顿、韦利娜·托多罗娃、伯努瓦·范凯尔斯比尔克、拉图·扎拉。]  [4: 	***	委员会委员安·斯凯尔顿的个人(赞同)意见载于本决定附件。] 

	来文提交人：
	A.D.H.L.(由厄瓜多尔宗座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厄瓜多尔

	来文日期：
	2022年10月20日(首次提交)

	决定通过日期：
	2025年1月24日

	事由：
	少年司法系统的专业化程度

	程序性问题：
	滥用提交权；论证不足；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公约》条款：
	第6条、第24条、第37条(c)项和第40条第3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7条(c)项和(f)项




1.	来文提交人A.D.H.L.生于2002年8月20日。提交人称缔约国侵犯了其根据《公约》第6条、第24条、第37条(c)项和第40条第3款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2018年9月19日对缔约国生效。
		事实背景
2.1	2018年，时年16岁的A.D.H.L.被指控强奸了一名12岁女童。指控依据的是厄瓜多尔《综合有机刑法典》第171条，该条规定，受害人未满14岁的，强奸罪可判处19至22年监禁。刑事诉讼于2019年2月启动，庭审于2020年10月举行。2020年12月31日，瓜亚基尔法院少年分庭报告法官以受害人年龄(未满14岁)为由判定提交人犯有强奸罪。法官还裁定该案未证明提交人对受害人使用暴力，并下达以下矫治措施：(a) 两年居家监禁；(b) 对受害人全面赔偿；(c) 禁止公开谈论受害人；(d) 国家警察定期家访。
2.2	2020年10月31日，公诉人及受害人律师提出上诉，认为初审法官的矫治措施与《儿童和青少年法典》第385(3)条不符，该条规定：“若所涉罪行依《刑法典》应判处10年以上监禁，则应实施训诫并送入有关机构安置4至8年。”2021年4月19日，瓜亚斯省法院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修改初审判决，对提交人实施训诫并判处机构安置8年，理由是其行为应被剥夺自由10年以上；法官还判令向受害人支付赔偿，要求提交人参与自新计划、恢复学业，并为受害人安排心理支持。
2.3	2021年4月26日，提交人的母亲以违反少年司法专门法规为由提出法律要点上诉，称上诉法院缺乏少年司法专业能力，侵犯被告人权利，且上诉法院判决论证不足。2021年10月13日，国家司法法院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以论证不足为由撤销上诉判决，并修改矫治措施为：(a) 训诫；(b) 机构安置5年(扣除已服刑期)；(c) 强制参与性教育计划；(d) 赔偿受害人；(f) 受害人保护措施；(g) 为受害人提供心理支持。法院基于“刑法作为最后手段适用原则”决定矫治措施的性质及期限。法院还指出，恢复性少年司法要求实施渐进式预防犯罪政策，并系统分析并制定相关措施，以避免用刑事手段应对和处罚青少年未严重损害自身发展或未伤害他人的行为，从而保护所有青少年的福祉、发展、权利及利益。
2.4	2022年1月24日，宪法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母亲提出的特别保护救济申请。法院认为，该申请基于对矫治措施的不满，未提供支持主张的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明申诉的司法行为或不作为直接、即刻侵犯提交人的宪法权利。2022年6月16日，本案法律要点上诉的卷宗被归档。
		申诉
3.1	提交人主张，上诉法院及作出法律要点裁决的法院没有少年司法专业能力的法官，侵犯他依照《公约》第40条第3款享有的权利。上述法院未配备必要的少年司法专业法官。提交人认为，《儿童和青少年有机法典》和《公约》要求建立适应儿童年龄和发展的专门制度。专业法官的缺位损害了提交人的正当程序权，因为司法裁决没有充分考虑其未成年人身份及儿童的最大利益，导致下达了过度惩罚性的制裁，而没有采取优先矫治的措施。此外，提交人称机构安置措施不符合将刑法作为最后手段适用的原则，违反优先对青少年采取替代措施的规定。
3.2	提交人还指控瓜亚基尔拘留中心的条件欠妥，对其身心造成损害，侵犯《公约》第6条、第24条及第37条(c)项规定的权利。提交人称在安置期间遭受并目睹了暴力行为，加剧了他心理健康的恶化。
3.3	提交人请委员会支持初审法院的居家监禁判决，并通过侵害性更小的措施保障其权利。他还呼吁审查青少年拘留中心的条件。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缔约国在2023年3月3日的意见中称，根据《任择议定书》第7条(c)项，本案来文构成滥用提交权，应不予受理。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证明其权利在司法程序中遭到侵犯，期望委员会充当国内裁决的上诉机构，这超出《任择议定书》规定的职权范围。
4.2	缔约国还称来文论证不足，不符合《任择议定书》第7条(f)项。缔约国主张提交人的整个审判均在专门系统内进行，坚持认为该系统充分且有效。缔约国称，提交人未明确说明他未被专门系统审理体现在哪些方面，且卷宗审查无法得出审理机构缺乏专业性的结论。缔约国认为，来文仅基于提交人对判决的不满，并未能证明他没有受到合格法院的审理。
4.3	缔约国称，在司法程序的所有阶段，提交人的正当程序权均得到保障。缔约国主张，国内法院，包括上诉法院和法律要点的裁决法院，采取的措施与罪行的严重性相称，基于掌握的事实和证据，遵守了国内法和国际标准确立的程序保障。缔约国辩称，法官正确适用了《综合有机刑法典》和《儿童和青少年有机法典》，遵循现行法规行事，相关裁决体现出对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论证分析。缔约国强调，提交人提出的上诉和法律要点重审申请均由省级法院和国家法院下设的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审理。国家司法法院撤销了受到质疑的裁决，并将矫治措施修改为机构安置5年。
4.4	关于拘留中心的条件，缔约国坚称其符合涉法青少年的最低收容标准。缔约国还称已采取了保障提交人身心完整性的必要措施。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1	2023年6月26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提交人援引了宪法法院的判例，[footnoteRef:5] 判例规定少年司法专业法官必须掌握儿童和青少年权利知识、清楚理解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区别，并且致力于实现司法程序的恢复性目标。[footnoteRef:6] [5: 		“符合少年司法专业资质的司法官员须具备以下条件：(1) 掌握儿童权利及全面保护原则知识；(2) 理解少年司法与其他司法形式(特别是成人刑事司法)的区别；(3) 致力于实现少年司法程序的目标”，第9-17-CN/19号判决第42段。]  [6: 		关于儿童司法系统中的儿童权利问题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2019年)。] 

5.2	提交人重申，上诉法院和法律要点裁决法院作出的裁决采取了惩罚性措施，但未评估提交人的社会背景、年龄及个人情况，这违反了相称性、将剥夺自由作为例外措施以及儿童最大利益等原则。提交人主张，审理其上诉及法律要点重审申请的法官并非专门从事少年司法工作。提交人称，瓜亚斯省法院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的法官缺乏与儿童青少年事务相关的必要资质和知识，且国家司法法院的法官既不具有少年司法专属管辖权，也非该领域的常设法官，而是从其他分庭(如刑事或劳动分庭)借调的“临时法官”，因此不能被认定为专业法官。
		各当事方的补充陈述
6.1	缔约国在2024年10月16日的意见中重申，提交人在刑事诉讼的所有阶段及提起上诉的所有审级中均通过专门的少年司法系统接受审理。缔约国主张，提交人并未提出未受到专门制度审判的问题，而是称儿童和青少年享有专门司法的权利受到侵犯，但并未区分存在专门司法系统与司法系统专门化程度之间的差异，其实质问题仍是对司法裁决本身的不满。
6.2	缔约国认为，上诉法院的裁决修改了初审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刑事司法系统的差异，同时考虑了刑法规范、儿童专门立法、罪行严重性、受侵害的合法权益以及受害人与加害人双方的最大利益。缔约国认为，国家司法法院基于儿童最大利益、相称性、最小干预和正当程序等原则调整了判处的矫治措施的性质和期限，强调普通法与专门法均将强奸定性为严重罪行。[footnoteRef:7] 此外，缔约国指出，宪法法院的意见认定相关法院根据少年犯的现实及社会背景采取了严格的矫治措施。[footnoteRef:8] [7: 		国家司法法院，关于法律问题的上诉决定，案件编号09965-2019-00028, 2021年10月13日。]  [8: 		宪法法院，驳回特别保护救济申请的命令，案件编号3102-21-EP, 2022年1月24日。] 

6.3	缔约国称，其司法系统正逐步推行差异化措施。缔约国说，司法委员会发布了第152-2019号决定，批准落实宪法法院第9-17-CN/19号判决的实施条例，该条例规定了专门的少年司法系统。家庭、妇女、儿童及青少年事务专业法官负责开展公正且专业化的审判。2024年，缔约国少年司法系统内设有52个专门司法单位及120个多用途司法单位，共计569名法官。[footnoteRef:9] [9: 		CRC/C/ECU/7, 第165段。] 

[bookmark: _Hlk150715453]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0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40条第3款提出的主张，即瓜亚斯省法院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的法官以及国家司法法院的法官均缺乏少年司法专业性，这意味着他们未充分考虑提交人犯罪时属于未成年人，且未将刑法作为最后手段适用。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既未证明司法程序中存在侵犯权利的情况，也未具体说明他未接受专门制度审理体现在哪些方面；来文仅基于提交人对判决的不满，没有证明他未受合格法院审理。
7.3	委员会回顾确保全面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性，[footnoteRef:10] 并注意到缔约国设有专门的少年司法系统，通过该系统将法官分配至各级法院以及家庭、妇女、儿童及青少年事务专门分庭。此外，委员会指出，在本案中，提交人由少年司法专业法官审理，其上诉及法律要点重审申请分别由瓜亚斯省法院的专门分庭和国家司法法院裁决，且无具体信息反驳关于这些法官缺乏专业性的主张。 [10: 		关于儿童司法系统中的儿童权利问题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2019年)，第105和106段。] 

7.4	关于判决时未考虑提交人的少年犯身份的指控，委员会重申，根据一般规则，国内法院负责审查事实和证据并解释国内法，除非相关审查、解释或适用明显武断或构成司法不公。[footnoteRef:11]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初审法院、上诉法院以及法律要点裁决法院的判决均考虑了提交人的未成年人身份，并适用了现行少年司法领域的国内法规，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法典》第385(3)条，该条规定了对重罪少年犯可施加的矫治措施。委员会注意到，相关法官基于罪行严重性、相称性原则、刑法作为最后手段适用原则及儿童最大利益，作出了包括训诫和机构安置在内的矫治措施决定。 [11: 		除其他外，见委员会在U.A.I.诉西班牙案中的决定(CRC/C/73/D/2/2015)，第4.2段。] 

7.5	由于没有更多信息说明提交人获得专门司法的权利及《公约》第40条第3款规定的程序保障如何受到了侵犯，委员会认定本案申诉论证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7条(f)项宣布其不可受理。[footnoteRef:12] [12: 		同上。] 

7.6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6条、第24条及第37条(c)项提出的主张，即瓜亚基尔拘留中心条件欠妥对其身心健康造成损害，委员会认为这些主张过于笼统，未具体说明上述条款规定的权利受侵犯的程度。因此，委员会认定这些主张明显缺乏依据，根据《任择议定书》第7条(f)项宣布其不可受理。
8.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7条(f)款，来文不可受理；
	(b)	将本决定转交来文提交人，并转交缔约国供留存。


附件
[原文：英文]
		委员会委员安·斯凯尔顿的个人(赞同)意见
1.	本人同意委员会的推理及不可受理的结论。
2.	然而，本人认为提交人未依据《公约》第37条(b)项提出申诉，实属遗憾。
3.	本案中，提交人因厄瓜多尔《综合有机刑法典》第171条的法定强奸罪被起诉，该条规定若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或受害人未满14岁，强奸罪可判处19至22年监禁。本案虽未使用暴力，但受害人年仅12岁，因此该罪行属于《公约》第37条(b)项的适用范围。
4.	因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依据《综合有机刑法典》第171条(规定的最低刑期较长)对儿童提起诉讼的做法是否符合第37条(b)项的规定。该条明确要求剥夺自由仅应作为最后手段，且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然而，为全面理解相关因素，需结合诉讼各阶段援引的其他法律条款进行分析。
5.	初审法院最初量刑时未适用最低刑期规则，而是判处以社区为基础的矫治措施，包含多项内容。公诉人就此向瓜亚斯省法院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提出上诉，主张初审法官的矫治措施与《儿童和青少年法典》第385(3)条不符。该条规定：“若所涉罪行依《刑法典》应判处10年以上监禁，则应实施训诫并送入机构安置4至8年。”上诉法官遂判处剥夺自由的上限，即8年。最后，国家司法法院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于2021年10月13日以论证不足为由撤销上诉判决，将矫治措施改为机构安置5年，并附加其他多项措施。
6.	对于本案历经国内三级法院审理的过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整个司法系统受制于对提交人提出指控所依据的普通成文法。该法条为相关罪行设置了19至22年监禁的极高最低刑期。我承认，这种严厉措施因《儿童和青少年法典》第385(3)条的规定有所缓和，该条规定，若成年犯因同类罪行应被判处10年以上监禁，则对少年犯可适用训诫及4至8年机构安置措施。这无疑是一个积极因素。此外，根据报告，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在最终上诉裁决中裁定的依据是“刑法作为最后手段适用”及“恢复性司法方针”。
7.	我认为，《公约》第37条(b)项与该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该制度以较长的最低刑期为起点，随后允许法院论证减轻刑期的合理理由从而缩短刑期。尽管《儿童和青少年法典》第385(3)条规定，对成年犯应判处10年以上监禁的罪行，对少年犯可判处4至8年刑期，但问题依然存在，原因在于该条设置了4年的最低刑期。任何法定最低刑期均会限制法院的量刑裁量权，导致4年剥夺自由成为首选手段，而不是允许将之作为最后手段。当司法实践已从适用于成年犯的较长最低刑期逆向操作时，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这或许解释了为何瓜亚斯省法院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在首次上诉中直接判处了最高8年刑期。
8.	因此，本案表明，最低刑期制度阻碍了充分落实第37条(b)项，即剥夺自由仅应作为最后手段，且期限应为最短适当时间。
9.	委员会在关于儿童司法系统中的儿童权利问题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2019年)第78段中指出：“强制性最低量刑不符合儿童司法的相称原则，也不符合关于拘留应作为最后手段采用、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的要求。法院在对儿童判刑时，应从一开始就杜绝不当做法；即使是酌情最低量刑制度也会阻碍国际标准的恰当适用。”
10.	从一开始就杜绝不当做法，使法院能够切实贯彻除非作为最后手段，否则不得剥夺儿童自由的原则。若法院认定某案件中因需权衡其他彼此竞争的利益而不得不剥夺自由，则须进一步决定最短适当期限。在本案中，国家司法法院家庭、儿童、青少年及少年犯专门分庭的裁决受到法律限制，因为法律不允许刑期低于4年。
11.	若认定本案违反第37条(b)项，防止今后违反的适当补救措施应是建议缔约国修订法律，确保不用与较长最低刑期挂钩的普通法审判儿童，并重新审视《儿童和青少年法典》第385(3)条。该条设置了4年最低刑期，阻碍了《公约》第37条(b)项的正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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